中国石油大学(北京)第三十次学生代表大会暨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第三十次学生代表大会
[bookmark: _GoBack]列席代表推荐办法
1、 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第三十次学生代表大会设有列席代表席位。
2、 列席代表应为非正式代表的在籍学生，其中重点邀请各学院非正式代表的学生会主席、学校优秀学生党支部书记、学生团支部书记、学生班班长、十佳大学生（本科生）、校长奖获奖获得者（本科生）、以及其他关心学校学生工作的学生代表等作为列席代表。
3、 列席代表需出席开幕式和各分团讨论，但不具备选举和被选举资格。
4、 列席代表应符合的条件
1.思想政治觉悟高，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真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
2.有较高道德水准。遵守宪法和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，无任何违规违纪记录，处事公正，在学生中群众基础较好。
3.具有一定领导力，日常同广大学生保持密切联系，有参与学校或学院重大活动组织保障的相关经历，了解学校情况，了解同学情况，能够如实准确地表达意见、反应情况，是非分明，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，做好上传下达。
4.保证按时参加开幕式和各分团讨论，明确知晓不具备此次大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
四、列席代表数量
各院学生会、学生会依照列些代表类型，向学院团委提交列席代表拟推荐名单。要求尽量覆盖到本学院涵盖的列席代表的所有类型，做到应到尽到。学生会员人数超过900人的学院，至少推荐3-4位列席代表。学生会员人数低于900人但超过200人的学院，至少推荐1-2位列席代表。学生会员人数低于200人的学院，至少推荐1位列席代表。体育与人文艺术学院不做列席代表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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